
延平中心城区“三江六岸”城市景观改造提升项目玉
屏桥～水东桥（西岸）先期开工段工程施工班组 

选择公告 
1.选择条件 

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延平中心城区“三江六岸”城市景观改造提升项目玉

屏桥～水东桥（西岸）先期开工段工程由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承建，项目业主

为南平市延平中心城市建设指挥部。根据南延中指纪[2017]5 号的要求和《南平

高速建设有限公司施工班组、保险服务、技术服务单位选择管理办法）》（南高建

工［2017］21 号）的规定，经报请武夷集团批复，现对该项目的施工班组进行

公开选择。 

2.项目概况与选择范围 

2.1  项目的建设地点：南平市延平区 

2.2  项目道路等级：市政工程 

2.3  项目的计划工期：60日历天 

2.4  工程概况及规模： 

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延平中心城区“三江六岸”城市景观改造提升项目玉

屏桥～水东桥（西岸）先期开工段工程，施工内容包括玉屏桥～水东桥（西岸）

段落间的铺装工程、绿化工程、沥青路面、护栏、矮墙改造、挡墙、景观构筑物

（咖啡吧、木栈道、景观亭、廊架、成品公厕）、架空层景观、夜景工程、浇灌

系统、安防设备、雾森系统等。实际工程量以现场为准。 

3.资格要求 

3.1 本次选择要求承诺人须具备以下条件： 

（1）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班组库内路基类或路面类或房建类或景观类的

施工班组。 

（2）业绩条件: 

近三年内累计完成路基 2 公里、或高级路面工程 1 公里、或房建工程

1000m2、或绿化景观 300万元及以上的业绩。 

（3）现场负责人具备至少 3 年工作经验，担任至少一条类似参选项目工程

的施工班组负责人。 

（4）人员、设备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 

（5）不得是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对在建工程施工班组信誉考核被列为

2016年度 D级及 2014、2015、2016年黑名单的班组。 

（6）承诺人非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农民工集

体上访和阻工，商业信誉良好，近三年内在经济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行为。 

3.2 本次班组必须是独家申请，不接受联合体或合作形式申请。 

3.3 参与选择的班组之间提供业绩、人员不得相同。 



4.选择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选择者，请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至 7 月 25 日（每天

8:00-11:30,15:00-18:00）到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福建省武夷山市碧桂园旁

南平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中心办公区 B3楼一楼合同成本部）报名并购买选择文件，

费用 300 元，过期不售，售后不退。报名时须持以下资料： 

（1）自然人：①库内班组的人身份证复印件（要有本人签名和指印）和原

件，或②库内班组的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的人身份证复印件

（要有本人签名和指印）和原件。 

（2）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身份证复印件及原件，或其授权委托书、

被授权人的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和原件； 

4.2 在上一次公告班组选择中，已经报名的承诺人报名仍然有效，可凭购买

选择文件收款收据原件到建设公司合同成本部免费领取新的选择文件。 

 4.3 本次标段选择不办理邮购业务。 

5.班组承诺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本次评选组织踏勘现场，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26 日上午 9:00，地点：

南平延平区妈祖庙码头（盐务局），联系人：王周俊，联系电话：15959908941。

承诺人自行踏勘，费用自理。 

5.2 承诺文件递交的时间为 2017 年 7月 31日上午 9:30前， 承诺人应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 9:30 前将承诺文件递交至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福建省武

夷山市碧桂园旁南平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中心办公区 B2楼 1层会议室）。 

5.3 开标时间和地点同承诺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和地点。 

5.4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承诺文件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不

予受理。 

6.评选办法：采用综合评分法 

7. 承诺保证金的提交 

7.1 承诺保证金提交金额：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 元），若承诺人

为自 

然人则汇款人为承诺人名字的账户，若承诺人为企业则从企业基本账户汇出，否

则选择人将拒绝接收承诺人的承诺文件。 

7.2 承诺保证金提交时间：2017 年 7月 28 日 18 时前。 

7.3 承诺保证金银行帐号：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延平支行      

开户名称：   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      



帐    号：  35001676107050006466       

用 途：（请注明）“ 三江六岸先期开工段施工班组选择承诺保证金” ，

如因承诺人汇款凭证未注明项目名称造成选择人无法识别承诺保证金到账情况

或识别错误的，其责任由承诺人自行承担。 

7.4未按规定提交承诺保证金的承诺文件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不予受理。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施工标段选择公告将在武夷集团网站（www.wuyijt.com）公告中心及南

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公示栏上发布并以短信告知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班组库

内符合条件的施工班组。 

9.自购买选择文件之日起，承诺人需派专人实时关注武夷集团网站

（www.wuyijt.com），并及时了解修改（补遗）内容，选择人不另行通知。若由

于承诺人自身原因，未能详知修改（补遗）内容，所产生的后果由承诺人自行负

责。 

 

10.联系方式 

选 择 人：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 

地    址：福建省武夷山市碧桂园旁南平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中心办公区 B3

楼 

联 系 人： 葛先生 

电    话：0599-5326507 

 

 

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 

2017年 7月 21 日 
 


